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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棒
喝
」
是
衆
所
週
知
的
禪
宗
教
化
方
式
，
這
方
式
如
何

形
成
？
恐
怕
很
多
人
都
想
知
道
。

這
種
方
式
的
使
用
，
任
繼
愈
先
生
二
九
一
六

l

二
0
0

九
)
指
出
這
緣
於
彼
宗
大
德
認
爲
佛
教
的
「
眞
如
」
是
不
能
用

語
言
、
文
字
完
全
表
達
的
，
因
此
他
們
用
比
喻
，
例
如
隱
語
，

甚
至
用
拳
打
腳
踢
的
動
作
來
表
達
，
使
參
問
佛
法
的
弟
子
或
晚

輩
對
眞
理
感
悟
。

「
比
喻
」
和
「
隱
語
」
非
本
文
所
欲
論
，
至
於
「
拳
打
腳

踢
」
，
則
並
非
虛
晃
一
下
的
動
作
，
而
是
眞
個
動
手
接
人
的
。

闞
於
這
點
，
如
今
禪
宗
硏
究
已
成
顯
學
，
許
多
從
事
於
此
的
人

已
自
衆
多
禪
家
史
籍
中
知
道
「
棒
喝
」
如
何
施
行
，
例
如
《
臨

濟
禪
師
語
錄
》
稱
「
黃
槩
山
頭
曾
遭
痛
棒
，
大
愚
肋
下
方
解
築

拳
」
，
便
是

一
個
例
子
，
餘
不
更
舉
。

至
於
他
們
所
以
採
的
表
達
方
式
來
進
行
教
化
，
除
了
前
所

引
任
繼
愈
先
生
的
解
釋
外
，
仕
邦
記
得
徐
師
復
觀
(

-
九
0
三

？

一
九
八
二
)
曾
指
出
禪
師
們
趁
著
弟
子
對
某
一
命
題
(
像
「

如
何
是
佛
法
大
意
」
)
深
思
至
將
悟
未
悟
之
時
，
猛
然
施
以

一

談
禪
宗
「
棒
噶
」

喝
或
一
棒
，
藉
此
刺
激
助
其
開
悟
。
反
過
來
說
，
當
爲
師
者
發

現
弟
子
想
歪
了
之
時
，
猛
然

一
擊
也
可
以
糾
正
過
來
啊
！

然
而
棒
喝
的
作
用
既
然
在
於
導
悟
，
那
麼
威
嚇
地
虛
擬
一

杖
，
不
就
夠
了
嗎
？
例
如
唐
代
有
慧
藏
禪
師
出
身
獵
戶
，
慣
用

弓
箭
，
因
此
出
家
後
有
人
前
拜
師
，
他
必
然
在
對
談
時
忽
然
舉

起
弓
弩
，
大
喝
一
聲
「
看
箭
」
，
藉
此
突
然
動
作
來
測
試
來
者

的
膽
色
和
定
力
，
這
豈
非
己
起
「
棒
喝
」
的
作
用
了
嗎
？
慧
藏

並
未
眞
個
放
箭
啊
！
同
樣
，
虛
晃
一
杖
的
效
果
與
此
相
同
，
何

必
眞
個
痛
打
？
況
且
，
佛
家
戒
律
不
許
比
丘
毆
打
另

一
比
丘
；

連
開
玩
笑
地
用
手
指
刺

一
下
別
人
身
體
都
不
許
！

動
手
榛
人
是
一
種
粗
暴
行
爲
，
何
以
禪
門
諸
先
哲
會
用
這

方
式
來
開
導
弟
子
？
卻
原
來
，
自
佛
法
傳
入
華
夏
之
後
，
此
土

寺
院
發
展
出
一
套
以
杖
責
來
處
罰
犯
過
寺
衆
的
傳
統
。
最
早
的

例
子
是
《
高
僧
傳
》
卷
五
〈
釋
法
遇
傳
〉
所
載
的
故
事

.. 

傳
稱
釋
法
遇
是
道
安
大
師
(
=
二
四

l

＝
一
八
五
)

的
弟
子
，
本
來
隨
師
駐
錫
今
湖
北
省
的
裏
陽
。
後

來
前
秦
君
主
苻
堅
(
=
一
五
入
l

＝
一
八
四
在
位
)

教
化
方
式
的
來
源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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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動
入
侵
柬
晉
的
「
淝
水
之
戰
」
之
始
，
在
公
元

＝
一
七
五
年
攻
佔
裏
陽
後
，
將
道
安
送
往
自
己
的
首

都
長
安
(
^
2
K
西
看
西
安
市
)
'
而
法
遇
則
避
地

柬
下
，
在
同
省
江
陵
的
長
沙
寺
立
腳
，
在
此
講
經

說
法
，
門
下
有
出
家
徒
眾
四
百
多
人
。

某
次
，
門
下
有
僧
人
飲
酒
，
更
懶
得
在
夜
禋
燒
香

禮
拜
。
針
此
，
法
遇
僅
加
以
處
罰
而
未
找
逐
出
寺

門
1

。
道
安
在
長
安
遙
聞
此
事
，
認
爲
弟
子
處
分

不
噹
：
＇
，
即
時
將
一
帶
刺
的
荊
棘
枝
放
入
竹
筒
，

用
紙
條
封
口
更
題
上
自
己
法
號
，
委
人
送
到
江
陵

交
給
法
遇
。

法
遇
奉
到
竹
筒
，
打
開
看
見
荊
枝
，
即
時
説

.. 

「

這
是
由
於
我
處
分
飲
酒
僧
不
當
，
致
勞
身
在
遠
方

的
師
尊
怪
責
啊
！
」
馬
上
命
維
那

3

召
集
全
寺
大

眾
，
啻
眾
將
竹
筒
和
荊
枝
供
奉
超
來
。
法
遇
行
香

向
上
述
兩
事
牣
致
敬
(
代
表
向
道
安
致
敬
)
之
後

，
伏
地
命
維
那
持
荊
枝
打
自
己
＝
一
下
。
將
荊
枝
放

回
竹
筒
後
，
法
遇
對
眾
垂
淚
自
責
！

上
述
故
事
既
顯
示
道
安
家
法
之
嚴
，
也
看
出
法
遇
尊
師
之

切
。
更
重
要
的
，
它
透
露
了
在
道
安
、
法
遇
的
時
代
，
師
尊
可

以
體
罰
弟
子
。

〈法
遇
傳
〉
所
述
是
僧
史
中
找
到
的
最
早
例
子
，
以
後
杖

同
書
卷
二
六
〈
道
顏
傳
〉

。

傳
稱
法
上
盃
九
五

l

五
入

k`
)
是
北
魏
和
北
齊

兩
代
的
僧
統
4

，
管
治
屬
下
僧
尼
－
一
百
餘
萬
人
。

上
公
任
職
近
四
十
年
，
統
領
過
四
萬
餘
寺
，
他
從

來
未
對
犯
戒
沙
門
施
以
杖
責
。

同
書
卷
二
五
〈
釋
法
進
傳
〉
：

傳
稱
在
法
進
(
約
卒
於
五
九

O
)
的
時
代
，
隋
朝

的
皇
子
暢
秀
受
封
蜀
王
，
管
治
益
州
(
^
己

3
川
省

)
，
他
的
門
師
釋
恿
藏
也
做
了
益
州
的
僧
統

5

o

慈
藏
仗
箸
俗
家
弟
子
的
的
權
勢
，
封
治
下
僧
尼
管

範
極
嚴
，
動
不
動
就
加
以
捶
撻
。
大
家
畏
懼
他
的

背
景
，
無
人
敢
加
勸
諫
。
不
得
已
，
大
家
求
法
進

出
面
，
結
果
進
公
勸
止
了
患
藏
，
自
後
這
位
僧
統

對
屬
下
少
加
杖
責
。

同
書
卷
十
一

〈
靈
裕
傳
〉
：

傳
稱
靈
裕
(
J
i
－
入
i

｀
-
＾
0
J
i
)
封
門
下
弟
子
「

絕
於
呵
捶
」
，
即
使
教
訓
童
年
的
沙
彌
，
也
僅
「

苦
言
初
斷
」

責
的
實
例
不
斷
出
現
。
例
如
《
續
高
僧
傳
》
卷
八
的
〈
釋
法
上

傳
〉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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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稱
道
顔
(
`
早
於
六
、
\
~

I
一
)
是
一
位
「
慈
育
在
心
」

的
法
師
，
即
使
封
童
稚
的
沙
彌
亦
「
不
行
楚
叱
」
。

以
上
四
個
例
子
，
都
說
明
了
不
論
僧
官
對
治
下
僧
尼
，
或

師
輩
對
門
下
出
家
弟
子
，
都
可
以
施
加
「
楚
叱
」
，
「
楚
」
指

杖
責
，
「
叱
」
指
呵
罵
，
換
言
之
，
這
都
是
中
土
佛
門
流
行
體

罰
的
反
映
。
從
道
安
至
道
顏
，
前
後
近
三
百
年
，
亦
見
「
捶
」

和
「
叱
」
的
歷
久
丕
袁
。

緣
於
體
罰
長
久
在
中
土
成
了
佛
門
的
一
種
傳
統
，
沙
門
受

到
師
尊
叱
喝
和
杖
責
已
屬
家
常
便
飯
，
故
禪
家
以
「
棒
喝
」
方

式
化
導
門
徒
，
也
是
順
理
成
章
的
事
。
更
何
況
，
《
景
德
傳
燈

錄
》
(
《
大
正
藏
》
編
號
二

O
七
六
)
卷
六
〈
洪
州
百
丈
山
懷

海
禪
師
〉
附
〈
禪
門
規
式
言
取
早
的
「
百
丈
清
規
」
)
〉
，
中

有
云
：

或
有
假
號
竊
形
6

，
混
於
清
眾
，
并
別
致
喧
撓
之

事
，
即
堂
維
那
檢
舉
，
抽
下
本
位
掛
搭

7

，
找
令

出
寺
，
漬
安
清
眾
也
。
或
彼
有
所
犯
，
即
以
拉

杖
8

杖
之
，
集
眾
燒
(
其
人
》
衣
体
道
且
:
遣
逐

從
偏
門
而
出
者
，
示
恥
辱
也
(
頁
一
p
q
L
上
)

這
說
明
禪
宗
寺
院
也
訂
出
用
杖
責
來
處
分
犯
規
僧
徒
的
條

文
，
更
見
「
棒
喝
」
的
形
成
，
應
當
來
自
東
晉
以
降
的
「
楚
叱

」
傳
統
。

至
於
中
國
寺
院
何
以
會
發
展
出

一
套
別
於
天
竺
佛
教
的
體 。

罰
傳
統
？
這
便
牽
涉
上
戒
律
傳
來
的
歷
史
了
。
原
來
中
國
有
華

人
出
家
早
在
東
漢
桓
帝
(
-
四
七
l

一
六
七
在
位
)
延
熹
八
年

(
－
六
五
)
左
右
。
而
最
早
傳
來
並
譯
出
的
戒
本
，
是
曇
柯
迦

羅

(
D
h
a
r
m
a
,
k
a
l
a
)

於
曹
魏
齊
王
芳

U
一四
O
l
二
四
九
在

位
)
嘉
平
中
(
約
二
五
二
所
譯
如
今
巳
佚
的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
，
換
言
之
，
中
團
從
開
始
有
華
人
沙
門
以
至
開
始
有
漢
譯
戒
本

，
相
隔
了
八
十
六
年
左
右
。
在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譯
出
之
前
，
中

土
沙
門
爲
了
維
持
僧
團
的
秩
序
，
不
得
不
自
行
發
展
出

一
套
守

則
來
作
軌
範
。
而
中
華
傳
統
的
教
育
思
想
是
贊
成
體
罰
的
，
如

《
尙
書
》
9

的
〈
舜
典
〉
略
云
：

朴
作
教
刑
°
(
唐
)
孔
穎
達
(
卒
於
六
四
八
[
疏

.. 

官
刑
鞭
、
朴
俱
用
，
教
刑
惟
朴
而
已
，
故
屬
朴

于
教
(
頁
四
十
下
)
o

《
尙
書
》
說
以
杖
責
來
教
訓
學
生
是
虞
舜
時
訂
下
來
的
規

矩
，
故
華
人
認
爲
老
師
責
打
學
生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事
。
然
則
當

年
自
訂
守
則
的
早
期
華
僧
或
受
到
「
朴
作
教
刑
」
的
思
想
而
將

杖
責
納
入
規
章
之
中
，
並
不
爲
奇
。
由
是
推
知
，
道
安
、
法
遇

之
前
，
中
土
佛
門
早
已
實
行
體
罰
。

更
有
進
者
，
依
佛
家
目
錄
書
所
述
，
知
道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
其
實
是
《
僧
衹
律
》
的
戒
本
，
戒
本
僅
記
下

一
條

一
條
的
戒
規

，
不
似
律
典
那
樣
詳
細
記
載
每
一
戒
規
訂
立
的
原
因
和
經
過
。

而
《
四
分
律
》
、
《
十
誦
律
》
、
《
僧
衹
律
》
等
重
要
律
典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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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
們
所
附
的
戒
本
底
譯
出
，
要
遲
至
公
元
四
一
二
年
左
右
。
換

言
之
，
即
使
華
夏
沙
門
有
了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，
更
從
這
戒
本
知

道
沙
門
不
能
打
另
－
沙
門
，
也
不
知
道
有
關
戒
規
的
立
法
原
因

及
精
神
。
更
何
況
，
如
今
已
考
知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是
在
「
佛
法

未
昌
」
之
時
提
供
僧
與
尼
共
用
的
簡
單
戒
本
，
不
似
後
來
譯
出

的
戒
本
分
「
僧
戒
」
與
「
尼
戒
」
，
故
它
可
能
連
有
關
戒
規
也

交
代
不
清
哩
！

從
《
僧
衹
戒
心
》
譯
出
的
公
元
二
五
一
年
左
右
到
第

－

部
律
典
《
四
分
律
》
轉
梵
爲
漢
的
公
元
四
一
二
年
，
前
後
相
隔

一
百
六
十
一
年
左
右
，
也
就
是
華
夏
沙
門
從
模
糊
地
知
道
戒
規

到
清
楚
地
了
解
戒
律
，
相
去
近
兩
個
世
紀
，
於
是
體
罰
便
在
這

一
背
景
之
下
繼
續
發
展
，
成
了
牢
不
可
破
的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底

傳
統
。
是
以
在
律
典
譯
出
並
加
以
實
踐
之
後
，
此
土
佛
門
依
然

實
行
杖
責
。
即
使
在
近
代
，
號
稱
「
律
宗
第
一
山
」
的
江
蘇
省

寶
華
山
隆
昌
寺
，
也
是
實
行
杖
責
的
。
我
們
讀
讀
眞
華
長
老
(

一
九
二
二
？
二
0
1
二
)
遺
著
《
參
學
瑣
談
》
，
便
知
這
位
大

法
師
在
律
寺
之
中
如
何

一
匱
喫
木
棍
和
柳
條
的
責
打
。

中
園
佛
門
的
杖
責
傳
統
既
已
實
行
千
載
，
禪
宗
的
先
驅
們

從
這
裡
吸
取
靈
感
而
發
展
出
「
棒
喝
」
，
不
是
沒
理
由
的
。

依
上
面
所
談
，
知
道
「
棒
喝
」
是
從
「
朴
作
教
刑
」
發
展

出
來
，
然
則
這
是
道
地
的
中
華
文
化
產
物
，
也
就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
」
的

一
大
特
色
！
仕
邦
前
爲
文
論
及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的
回
傳
印

度
1

，
而
這
「
杖
責
」
的
華
夏
特
色
竟
也
回
傳
到
西
竺
去
。
唐
義

淨
三
藏
二
八
三
五
？
七
二
三
撰
《
大
唐
西
域
求
法
高
僧
傳
》

大
正
藏
編
號
二
0
六
六
)
卷
下
〈
曇
光
律
師
傳
〉
略
云
：

曇
光
律
師
者
，
莉
州
江
陵
人
也
。
南
遊
溟
渤
，
至

訶
利
雞
羅

(
H
a
r
i
k
e
l
a
)

國
，
在
柬
天
(
竺
)
之

柬
。
年
在
盛
壯
，
不
委
何
之
中
，
訪
寂
無
消
息
，

應
是
找
落
江
山
耳
。
又
見
訶
利
雞
羅
國
僧
，
說
有

一
唐
僧
年
五
十
餘
，
得
王
敬
重
，
權
秉
一
寺
，
好

行
楚
謎
，
即
於
此
國
遇
疾
而
瘞
(
/
一
，
埋
葬
)

他
鄉
矣
(
頁
七
上
)
°

〈
曇
光
律
師
傳
〉
所
附
載
那
位
五
十
餘
歲
客
死
他
鄉
的
華

僧
，
由
於
獲
得
訶
利
雞
羅
國
的
國
王
敬
重
，
竟
然
不
顧
身
屬
客

僧
身
份
，
而
在
該
國
寺
院
中
一
反
天
竺
傳
統
，
對
寺
中
印
度
僧

徒
施
行
體
罰
！
這
是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回
傳
印
度
的

一
條
稀
有
史

料
，
以
前
爲
文
時
忽
略
未
能
述
及
，
如
今
謹
爲
之
補
上
！

本
文
據
拙
作
〈
禪
宗
「
棒
喝
」
教
化
方
式
形
成
的
歷

史
背
景
〉
1

改
寫

註
釋
：

L

依
據
戒
律
，
比
丘
飲
酒
犯
波
夜
提

(
P
a
y
a
t
t
i
k
a
)

罪
，
扼

此
者
若
不
對
闔
寺
僧
眾
下
跪
懺
悔
，
死
後
墮
燒
煮
地
獄
。
換

言
之
，
飲
酒
在
印
度
佛
門
傳
統
中
不
算
重
罪
，
不
致
要
被
逐

出
僧
團
。
然
而
在
道
安
、
法
遇
的
時
代
，
任
何
律
典
尚
未
傅

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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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投
縣
「
自
然
菩
提
救
助
協
會
」
七
月
十
二
日
舉
行
成
立
大

會
，
選
任
理
監
事
、
理
事
長
，
全
票
公
推
釋
開
定
法
師
為
理
事
長

，
常
務
理
事.. 

盧
義
方
、
李
翠
英
．
，
理
事
張
馨
鎂
、
吳
美
惠
、
吳

照
萬
、
林
麗
媧
、
扶
小
萍
、
曾
莉
綺

.. 

常
務
監
事
李
宜
涵
，
監
事

黃
素
趁
、
謝
宜
勝
。

自
然
菩
提
救
助
協
會
的
成
立
，
是
由
開
定
法
師
於
南
投
市
干

秋
里
成
立
庇
護
農
場
，
進
而
籌
備
成
立
「
自
然
菩
提
協
會
」
，
協

會
先
期
以
集
結
南
投
、
彰
化
、
台
中
等
地
信
衆
的
善
心
資
源
，
以

庇
護
農
場
為
基
地
，
透
過
園
藝
、
藝
術
、
農
事
、
音
樂
等
療
法
，

輔
導
矯
治
罹
患
憂
鬱
、
燥
鬱
、
自
閉
傾
向
的
患
者
，
回
歸
正
常
社

會
，
日
後
的
進
＿
步
目
標
是
照
護
獨
居
老
人
。

省
政
府
民
社
衛
環
組
蔡
志
雄
專
門
委
員
出
席
致
賀
，
特
別
轉

達
林
政
則
主
席
對
南
投
縣
自
然
菩
提
救
助
協
會
的
創
立
，
及
對
社

會
需
救
助
家
庭
伸
出
援
手
的
服
務
精
神
，
不
遺
餘
力
的
奉
獻
與
付

出
，
表
示
肯
定
與
感
佩
。
希
望
藉
由
協
會
的
成
立
，
在
甫
選
出
的

理
監
事
努
力
用
心
領
導
下
，
凝
聚
社
會
力
量
，
積
極
落
實
「
取
之

於
社
會
，
用
之
於
社
會
」
的
理
悆
。
協
會
理
事
長
開
定
法
師
表
示

，
協
會
的
首
要
之
務
是
透
過
『
自
然
菩
提
庇
護
農
場
』
的
創
立
，

希
望
能
幫
助
＿
些
身
心
障
礙
的
弱
勢
朋
友
，
將
他
們
種
植
的
農
產

品
、
農
副
產
品
或
手
工
藝
品
回
饋
給
大
家
。
此
外
，
「
金
墩
糧
坊

公
司
」
董
事
長
沈
永
志
也
應
允
長
期
供
應
庇
護
農
場
午
膳
需
用
白

米
，
而
年
底
協
會
要
在
南
投
舉
辦
的
＿
場
賑
助
街
友
年
終
暖
食
的

需
用
白
米
，
他
們
也
將
全
額
供
應
。

開
定
法
師
成
立
自
然
菩
提
協
會
濟
助
弱
勢

入
華
夏
並
譯
出
，
此
土
沙
門
耒
知
飲
酒
是
一
種
可
以
被
寛
恕

的
「
遮
罪
」
，
故
道
安
認
為
法
遇
未
擯
逐
飲
酒
僧
應
受
杖
責

。
這
大
抵
是
受
到
華
人
厭
惡
酪
酒
者
的
傳
統
所
影
響
吧
！

2
參
前
註
。

3
K
a
r
a
m
a
d
a
n
a

，
寺
中
負
貴
紀
律
的
僧
職
。

4

「
僧
統
」
是
政
府
委
任
一
位
比
丘
管
治
境
內
全
部
僧
尼
的
一

種
公
職
，
分
為
全
國
僧
統
、
州
僧
統
等
，
如
今
法
上
擔
任
的

是
全
國
僧
統
。

5
參
前
註
。

6

「
假
號
竊
形
」
謂
偽
裝
作
出
家
人
而
混
進
寺
院
的
不
良
份
子
。

工
「
掛
搭
」
指
私
人
物
品
。
依
＾
百
丈
清
規V
所
示
，
禪
僧
坐

禪
的
禪
床
之
旁
豎
有
一
具
像
立
體
衣
架
的
事
物
，
禪
僧
的
私

人
物
品
便
掛
搭
在
這
架
子
的
上
面
。

＆
「
拉
杖
」
就
是
現
今
的
手
杖
。

9
清
阮
元
(
-
七
六
二
l

一
八
四
九
)
^
十
三
經
注
疏
V
*
'

藝
文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民
五
十
四
年
。
＾
尚
書

v
在
冊
一
。

1
0見
本
刊
九
十
五
卷
十
一
期
，
台
北
，
民
－

0
三
年
。

n
刊
於
＾
大
陸
雜
誌
v
六
十
九
卷
一
期
，
台
北
，
民
七
十
三
年
。


